招生簡章學生權利與義務項目說明


	應列項目

	查核項目
	參考範例

	(招生目的


	參考範例：「本○○○班依據行政院『擴大碩士級產業研發人才供給方案』、教育部『大學校院設置產業研發碩士專班推動實施要點』，為填補國內現階段產業發展所需人力缺口，有效支援國內科技產業投入研發創新，提升國內科技產業競爭力，經經濟部與教育部審核同意由本校與○○○公司合作辦理。」

	(經費說明或學雜費規定（含贊助企業名稱）
	本專班課程所需之培訓經費，由經濟部與○○○公司承諾共同負擔修業期間主要經費（以兩年為原則），學生依一般研究生標準支付學雜費，其餘不足部分均由經濟部與○○○公司全額分擔。

	(註明學生入學須與企業或學校簽訂合約
	入學時已確認該學生贊助企業者，學生需於註冊前與企業簽約；若於就學期間或畢業時才確認分發企業者，學生需於註冊前先與學校簽訂合約，待確認分發企業時再與該企業簽約。

	(分發企業說明
	含分發時間點（如：入學時、實習時或畢業時）與分發方式（如：選填志願、依論文方向等）。

	(休、退學規定
	1.本班錄取生不得保留學籍，就學後如因非自願性因素需暫時休學，需由學校（或含合作廠商）審酌同意後始得辦理。

2.若同意學生辦理休學，復學後若本專班已停止辦理，未完成之課程如何修課（如轉修正規生課程）、企業是否繼續補助以及與企業相關權利義務項目是否有變更均應於簡章中予以說明。

3.退學得要求學生負企業損失之賠償責任；若必須要求賠償，需說明賠償原則（見未履約罰則說明）。

	(延畢規定
	延畢期間產生學雜費用負擔原則（無政府與企業補助款）。

	(畢業後待遇說明
	建議加註：不低於該公司同等學歷初任待遇。

	(畢業後服務年限規範
	為避免爭議，建議不得高於補助就學年限，惟若企業另提供獎助金或研究津貼，得酌予增加。

	(未被企業任用說明
	針對企業可能不錄用之30%學生，說明其不保證就業且不得有異議，但未被錄用之學生無任何就業履約義務。

	(未履約罰則
	含退學及畢業後未依約就業之賠償責任，賠償金額不得高於企業已補助經費加計利息之總額。


( 表簡章中已述明
( 表未於簡章中述明
	選擇性項目

	查核項目
	備　　註

	(實習規定
	若有企業實習，須設計於課程學分中，不得於課程外增列實習時數，且應事先告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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